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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1027 

一、 不論有無銷售額，營業人均應依規定期限申報營業稅，以免遭加徵滯報金或怠

報金。 

二、 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不動產，贈與標的為何。 

三、 有價證券因贈與取得者免繳證券交易稅。 

四、 自 104年 1月 1日起，修正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應補稅額及裁罰基

準之計算方式。 

五、 機關團體獲配國內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係屬孳息收入，應併同其他

各項收入計算支出比例。 

六、 營利事業負擔合建分售案之土地增值稅及廣告費相關課稅規定。 

七、 營業人出租房地收取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應併入租金收入課徵營業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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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論有無銷售額，營業人均應依規定期限申報營業稅，以免遭加徵滯報金或

怠報金 

（臺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常有營業人誤以為當期沒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並

無應納營業稅額，即無須填具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致未於規定期限向稽徵機

關辦理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遭稽徵機關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49條規定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 

中區國稅局以最近受理的復查案為例，轄內甲公司未依規定於 105年 1月 15日前申報

104年 11月至 12月銷售額與稅額，雖無應納稅額，仍遭加徵怠報金 3,000元。甲公司

不服，申請復查主張加徵滯報金之期間末日為 105年 2月 14日（星期日），應順延至

該日之次日即 105年 2月 15日，其於 105年 2月 15日補申報，應加徵滯報金 1,200

元等情，惟經該局以 104年 11月至 12月營業稅申報期限之末日為 105年 1月 15日（星

期五），並非例假日，甲公司遲至 105年 2月 15日始補行申報，已逾規定申報期限 30

日，復查後仍維持原處分。 

該局指出，營業稅法第 49條規定旨在促使營業人依法定期限履行其申報之義務，營業

人違反作為義務，縱當期無應納營業稅額，稽徵機關仍會按其補報時逾規定申報期限

之天數，未逾 30日者加徵滯報金 1,200元，逾 30日者則加徵怠報金 3,000元，且計

算加徵滯報金之期間末日如遇例假日，亦無順延至次日之問題。該局特別呼籲營業人

注意，以免遭處行為罰，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

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法務一科林郁慧，電話：04-23051111轉 8120） 

更新日期：105/10/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5-1027 

3 

 

 

二、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不動產，贈與標的為何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近日接獲民眾詢問，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子女購

置土地及房屋，申報贈與標的應為現金抑或是不動產？ 

該分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3款規定，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

財產者，視同贈與資金，應以現金為贈與標的課徵贈與稅，但如該財產為不動產者，

視同贈與不動產。所以民眾如以現金無償為子女購置土地及房屋，申報贈與稅之贈與

標的為土地及房屋。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營所遺贈稅課張於靜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109 

更新日期：105/10/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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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價證券因贈與取得者免繳證券交易稅 

本局表示，民眾常詢問因贈與取得有價證券，應否報繳證券交易稅之相關問題。 

本局說明，民眾因贈與而取得有價證券，非屬買賣行為，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不

必繳納證券交易稅，但仍應依法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稅，並持國稅局核發之贈與稅繳清

證明書、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向證券發行公司辦理移轉登記。 

本局進一步說明，證券發行公司辦理股東申請轉讓登記時，買賣案件應檢視有無證券

交易稅完稅證明，如為贈與案件應提示國稅局核發之贈與稅相關證明書，未檢附者不

得逕為移轉登記，以免負賠繳稅款之責或受罰，民眾如對相關規定有疑問，可撥免費

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就近向所轄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及服務處洽詢。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蘇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71 

  

更新日期：105/10/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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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 104年 1月 1日起，修正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應補稅額及裁罰

基準之計算方式 

本局表示，為改善所得分配及增加國庫稅收，自 104年 1月 1日起，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第 1項但書規定，我國兩稅合一制由「完全設算扣抵制」修正為「部分設算

扣抵制」，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其可扣抵稅額為原

可扣抵稅額之半數，其餘半數則不得分配扣抵。 

因此，營利事業若有同法第 114條之 2規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者，依財政部

104年 12月 30日台財稅字第 10404030450號令規定，稽徵機關應以股利（或盈餘）淨

額依稅額扣抵比率計算金額之半數與實際分配可扣抵稅額之差額，計算超額分配應補

稅額及裁罰基準。 

本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 104年 5月 29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分配屬 103年度之股

利淨額 800萬元，該公司股東均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據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規定計算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為 12%，故可分配予股東之可扣抵稅額為 48萬元（800

萬元×12%×1/2）。惟該公司因計算錯誤，申報稅額扣抵比率為 18%，致實際分配予股東

之可扣抵稅額為 72萬元（800萬元×18%×1/2），則計算甲公司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應

補繳之稅額及裁罰基準為 24萬元（72萬元－48萬元）。 

  本局提醒，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新制實施後，營利事業如有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之情形，自動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超

額分配稅款者，亦應依上開規定計算應補繳稅款，並得於補繳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經核定超額分配應補繳稅額，於實際繳納日亦可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請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

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

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陳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40 

  

更新日期：105/10/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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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關團體獲配國內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係屬孳息收入，應併同其

他各項收入計算支出比例 

本局表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因投資於國內

其他營利事業，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依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2項規定，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惟其係屬機關團體之孳息收入，於計算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是否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60%時，應計入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數

中，以計算支出比例是否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以下簡稱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 

    本局舉例說明，甲基金會 104年度列報收入 500萬元（含股利淨額 100萬元），

支出 240萬元，該基金會計算支出比例時，僅以收入 400萬元計算，所得之支出比例

為 60%（240萬元÷400萬元），誤認符合免稅標準規定，惟正確之支出比例應為 48%（240

萬元÷500萬元），故該基金會應就 104年度餘絀數 260萬元，依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

項第 8款但書規定，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4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

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始能免納所得稅。 

    本局特別提醒，機關團體獲配依所得稅法第 42條第 2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

股利淨額或盈餘時，應注意支出比例之計算，以維自身權益。如仍有不明瞭之處，請

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

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江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20 

  

更新日期：105/10/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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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利事業負擔合建分售案之土地增值稅及廣告費相關課稅規定 

本局日前接獲某建設公司詢問，負擔合建分售案之土地增值稅及廣告費，能否申報

費用？ 

     本局表示，依財政部７２０９１５台財稅第３６５５８號函釋規定，建設公司與

地主訂立合建契約書，約定代地主負擔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及土地增值稅，不得列

為營建成本。 

     本局進一步說明，該公司與地主訂立之合建契約書，如係約定於房屋建成後配合

出售，但建主之房屋與地主之土地係各自訂約轉售並自行收取價款，而地主與建主間

並無房地互易關係者，則建主除依法應負擔土地改良物之工程受益費外，其以契約約

定代地主負擔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及土地增值稅，應不得列為營建成本。 

     本局並特別提醒，營建業合建分售（或分成）之廣告費，應由地主與建主按其售

價比例分擔，故如有代地主負擔之廣告費，亦不得列報廣告費。如果有任何合建案之

相關成本費用方面的問題，可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

法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羅審核員 

聯絡電話 ：(03)3396789轉 1375 

  

更新日期：105/10/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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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業人出租房地收取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應併入租金收入課徵營

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出租土地，承租人因故提前終止租約而支付違約金與

出租人，出租土地之營業人收取該違約金，係銷售貨物或勞務在價額外加收之費用，

屬銷售額範圍，應併入租金收入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指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條及第 16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

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

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所以，營業人如

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衍生取得之違約金或賠償款項，係銷售貨物或勞務在價額外加收之

費用，應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舉例，甲公司出租土地與乙公司，雙方約定每月租金 10,000元，乙公司因故提前

終止租約，依約須支付甲公司違約金 6,000元。甲公司係出租人，屬銷售勞務，其取

得違約金 6,000元部分，與銷售勞務有關，屬營業稅課稅範圍，甲公司應將該違約金

併入租金收入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與乙公司，並報繳營業稅。該局籲請營業人特別注

意。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法務一科張興東，電話：04-23051111轉 8121）。 

更新日期：105/10/2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